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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B

是否完成对外公开：是

镇政水字〔2022〕56 号

镇康县水务局关于对镇康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
大会第一次会议代表第 144 号建议的答复函

刘富良等代表：

你们在镇康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所提

出的《关于加快推进南伞镇白岩村饮水困难建设项目施工进度的

建议》，已交由我局办理。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对于你们所提出的南伞镇白岩村饮水困难问题，我局已将

南伞镇白岩村饮水项目列入镇康县农村供水保障专项行动项目

2021 年度建设内容，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于 2021 年 9 月 15

日由县发展和改革局以《镇康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临沧市镇康县

农村供水保障专项行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（镇政发改

复〔2022〕8 号）给予批复，2021 年度实施方案于 2022 年 2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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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日由县发展和改革局以《镇康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镇康县农

村供水保障专项行动项目 2021 年度实施方案的批复》（镇政发

改复〔2022〕13 号）给予批复，项目招投标工作已完成，云南

水投供水投资有限公司为投融资单位、云南建投第一水利水电建

设有限公司为白岩片区施工单位，目前，项目已开工，供水主管、

水厂已基本完工，串户管网正在组织施工，预计年内可完成建设

任务。

感谢你们对水利工作的支持，对以上办理有何意见，请填

入“征询意见表”向县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工作委员会反馈。

镇康县水务局

2022 年 8 月 15 日

（提案办复工作联系人：张旭军，联系方式：13578434995）

报：县人民政府

送：人大选联工委，南伞镇人大主席团，穆文申，张 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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